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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资金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分别于 2025年 4月 16日、2025年 5月 16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33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

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担保额度

有效期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审议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其中，同意公司为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蒙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1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在《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0）。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藤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

银行藤县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45100120250019631），同意为桂蒙

公司与农业银行藤县支行签订的主合同（合同编号：45010120250005663）所形成的债务

提供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

元整。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截至 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为桂蒙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28,544.14万元，剩余实际可用担保额度为

121,455.86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18年 5月 28日

3. 注册地点：梧州市藤县中和陶瓷产业园新源大道 1号

4. 法定代表人：霍荣铨

5. 注册资本：人民币 46,242万元

6.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产、加工、制造、销售（含网上销售）：新型建筑材料、

陶瓷产品、陶瓷原料、陶瓷半成品；销售、网上销售：包装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水暖器材、五金配件、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除外）装饰材料的研发、设计、销售，艺术

壁画设计，艺术陶瓷、陶瓷工艺品的设计、制作与销售；建筑装饰软饰品设计、安装；新

型环保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转让；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及提供相关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桂蒙公司 100%股权。

8.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90,530,278.45 2,184,764,704.57

负债总额 606,764,134.40 613,105,374.91

净资产 1,483,766,144.05 1,571,659,329.66

项目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2,875,528.22 1,251,408,670.79

利润总额 79,862,149.16 145,634,598.02

净利润 72,106,814.39 133,872,383.73

9. 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33052&stockCode=002918&announcementId=1216580659&announcementTime=2023-04-26


保证人：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藤县支行

债务人：广西蒙娜丽莎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本金数额：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

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整。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3 亿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9.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为 31,788.18万元，占

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9.54%，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藤县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6日


